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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破解离退休人员异地协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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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在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展开，通过卓有成效的认证措施杜绝养老金的

虚假冒领，以确保社保基金的完整和安全是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认证工作按照离退休人员长期居住地划分

为本地认证和异地协查，而异地协查因协查难度大、认证率不高、真实性待查等特点，冒领事件时有发生，

如何破解异地协查难题成为各级社保机构热议的焦点。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其

一，认证手续尽量简化，方便群众办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民本理念；其二，降低认证难度，提高

认证比率，有效杜绝养老金冒领事件的发生。 

 

    笔者以居住地域为口径，对陕西省部分县（市）异地协查人员的地域分布情况作了抽样调查，以各类人

员对异地协查总人数的占有率作为统计项目，结果显示：本市外县人员占60—65%；本省外市人员占15—

20%；外省人员占15—25%。从该数据不难看出，本省范围内异地协查人员占到总人数的75—85%，显然，这

一人群正是大家破解异地协查难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程的日益推进，在职人

员养老保险关系异地不能接转的历史将被终止，而这一跨越为我们的离退休人员异地协查提供了一个信号—

—能否将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关系转移到其居住地，从而使得“异地协查”转变成“本地认证”，从根

本上破除异地协查工作中的弊端和隐患，有效维护社保基金管理的良性运作。 

    截止2008年11月，全国有17个省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全国范围内将在今年年底全部实现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因此，通过在同一统筹范围内转移养老金发放关系解决异地协查难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方案

的最大优势在于，把省域作为划分界限，大大缩小了“异地协查”的范围，降低了异地协查的难度，方便了

群众的认证手续办理。对于“将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关系转移至居住地”的操作办法，可以通过以下两

种方式来实现： 

 

    第一、对于有劳动合同关系的企业职工，可以在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机构办理退休手续，然后将养老金

发放关系转移到居住地，可以避免因劳动关系在A地，办理退休却在B地而造成退休手续办理不畅情况的发

生。 

 

    第二、对于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没有固定劳动关系的人员，可以在退休年龄到达之

前，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退休后的居住地的社保机构办理退休手续，这一办法的实质是通过在职时的养老

保险关系“异地转移”实现退休后的领取养老金资格的“本地认证”。 

 

    在省级统筹的框架下，实施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关系的异地转移，是异地协查难题的破解之法，也是

广大离退休人员的呼唤之音，这一办法的实行，有望破除社保机构异地认证的协查之难，结束离退休人员异

地认证的劳顿之苦。异地协查人员范围的缩小，不只是数量上的减少，更是认证方向的转变，社保机构在做

好本地认证的同时，完全有精力和时间对少数的外省（异地）人员做好协查工作。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已经提

上议事日程，我们不难想见，随着全国统筹的实现，异地协查的难题即将随着养老金发放关系的转移而破

解，异地冒领事件将会得到根本遏制，有效实现社保基金安全完整的良性运行。(陕西省凤翔县养老保险经

办中心 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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